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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请 2015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亿股份”）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 2015 年度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同意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为新亿股份 2015 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更换审计机构的说明 

鉴于新亿股份工商注册地已从贵州省贵阳市变更为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塔城地区塔城市，出于提高工作效率和后续业务发展的需要，经新亿

股份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讨论，提议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为新亿股份 

2015 年度审计机构。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会计师事务

所”）在受聘期间，秉承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勤勉尽职，保证了

新亿股份 2014 年度审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新亿股份对立信会计

师事务所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 

二、拟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基本情况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的审计资格，是国内最

具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之一，是国内首批获准从事 H 股上市审计资质的

事务所，是财政部大型会计师事务所集团化发展试点事务所，根据财政

部、国家工商总局关于印发《财政部 工商总局关于推动大中型会计师事



务所采用特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的暂行规定》的通知（财会[2010]12 号）

文件精神，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按照文件的要求，转制为大华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截至 2014 年 12 月，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有从业人员近 4000 人，其中具有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者 1000 多人，具

有 5 年以上审计经验的注册会计师 600 多人，服务对象主要为上市公司、

大型国有企业、金融保险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等，涉及航空、金融、电

子、电力、化工、造纸、旅游、房地产、电信、交通运输、能源、机械、

农业、林业、餐饮、食品、酒店、医药等多个行业领域，并多次接受政

府部门和国际组织委托承担其他特殊目的专项审计。 

三、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1、新亿股份于 2015 年 12 月 4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 2015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将会计师

事务所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变更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2、新亿股份独立董事对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

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我们对《关于聘请 2015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

并就有关情况进行了充分的事前核实并认可，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依法独

立承办注册会计师业务，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从业资格，能够满足公

司财务审计和相关专项审计工作的要求，能够独立对新亿股份财务状况

进行审计。此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董事会决策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2014 年修订）》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新

亿股份和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况。我们一致同意聘任大华会计师事务

所为新亿股份 2015 年度审计机构，并将该事项提交新亿股份股东大会审



议。 

3、新亿股份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 2015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同意聘任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为新亿股份 2015 年度审计机构。 

4、上述事项尚需提交新亿股份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变更会计师

事务所事项自新亿股份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生效。 

四、备查文件 

1、新亿股份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新亿股份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

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2 月 7 日 


